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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在“非遗后”时代的有限作用 

----以鄂东南音乐类非遗为观察点 

李海萌 

(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 201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非遗后”时代，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发生了本质变化，由重申报

转向重保护，新媒体“信息互动传播”的本质属性决定其不可能象在“非遗前”时代一样不可或缺，作为方法与与

手段只能服从于非遗保护的要求，服务于非遗的传承，发挥相对有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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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冯骥才先生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提出了“非遗后”时代的概念，即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文简

称非遗)认定之后的时代[1]。在“非遗后时代”，应该真正从重申报转向重保护的道路，关注传承人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2]。 

“非遗前”时代，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2013年的十年，我国以政府

为主导将散布在民间的大部分的文化遗产普查、记录、分类、整理、立档，纳入政府保护的视野，并且建立起一整套非遗保护

体系，非遗法、保护名录、非遗博物馆、传承人保护等工作逐一得到落实。 

在这十年里，我们为了非遗的宣传与普及借助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充分发挥了新媒体的优势，为非遗及相关知识的普及、

宣传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手段，集各传统媒体之长的多媒体性传播，把主动权

交还给用户、依用户的需求进行“点播”或订阅的个性化传播，紧紧包围我们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渗透式传播三个特点，

一方面使非遗保护的主导部门———政府实现了非遗知识和意识的宣传，迅速的提高了大众对非遗的了解程度和保护意识，使

非遗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真正的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使非遗的申报与保护成为网络大V、文化学者、在校

学生、基层文化工作者，甚至使其成为普通市民互动话题和日常谈资。 

一、新媒体：功能属性决定服务对象 

新媒体的概念提出于1967年，学者石磊在《新媒体概论》一书中将其与传统媒体对比，定义为：一般认为，新媒体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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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新的媒体形式[3]。相对于这个复杂的概念，学者陆地的定义则言简意赅，“何谓新媒体?简单地说，就是媒介

终端或功能创新的媒体[4]”，从这个概念出发，依据新媒体的组成将其分为三类：旧媒体+新终端组成的、旧终端+新功能组成的

和新终端+新功能组成的新媒体。而湖南电视台的曹春丽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角度对新媒体作这样的定义：所谓新媒体，就是

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无线或有线传输网络，向用户提供视听内容服务，发挥传播功能并与用户互动的媒介的总和[5]。 

从这些不同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其共同点在于，新媒体的本质是媒体，其具备媒体的功能属性———“向用户提供视听内容

服务，发挥传播功能”。同时，新媒体又有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功能属性———“与用户互动”，即交互性。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所有参与传播过程的人分为两种：传播者与受众，或者说是读者与作者、广播者与看者、表演者与

欣赏者，等等，非此即彼。而在新媒体的传播中，纯粹的受众群体消失了，受众不但接受信息，同时也进行着传播信息的行为，

“交互性使得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转换极其容易，消费者很容易从一种传播状态切换至另一种传播状态”[5]，正是因为这种

交互性，“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by all)成为可能。所以，有学者建议在新媒体的传播中，用

“用户”一词来代替“受众”[6]。 

由此来看，新媒体的功能与传统媒体相同，主要在于传播信息，只不过二者的传播路径、方式不同。不管是报纸、电视、

书籍等传统媒体，或者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新媒体，其传播物依旧是信息，而不是其他。对于信息，无外乎用符

号、声音、图像来进行描述，换言之，信息是人们或媒体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其代表着相对应的客观事物，但并不是客观事物

本身。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决定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如此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

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

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

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7]。按照此概念所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由

两大类组成：“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非物质形态的，“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

所”———物质形态的。换言之，非物质形态的指的是相关的行为，以及隐藏在行为之中的意识，而物质形态的则是意识与行

为的固化物和结果。 

这两大类别，一方面二者之间互相依存。没有“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

化场所”是不完整的，没有灵魂的，其仅仅只能成为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保护的内容；而失去

“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是无形的，不能够被呈现、表现和传播、

传承。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阳新采茶戏没有了阳新方言区、英山采茶戏没有了英山方言区、黄梅采茶戏没有了黄梅方言区，他们

的剧本差不多，表演差不多，唱腔区别不大，在没有文化区区别的情况下，这几种采茶戏还有什么区别? 推而广之，通山采茶

戏、九江采茶戏、武宁采茶戏、岳西采茶戏如果都舍弃了自己的文化区，那么整个幕阜山地区的各种采茶戏就没有任何区别，

更谈不上独特的地域风格。 

另一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以非物质形态的为主，物质形态的是作为使保护意识、行为落脚点而存在的。“各

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作为行为、意识和默会知识需要而且只能通过“物质形态”发挥作用，或者借助于“物

质形态”存在。“我们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这种遗产的‘固化物’本身，而是‘固化’的过程。[8]”即，我们界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充斥意识的行为本身，是形成这些物质形态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只是这些非物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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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必须借助、通过物质形态的“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才能

进行呈现、表现、传播和传承。“我们更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一遗产的物质层面，而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那一宝贵的精神内

涵和历史传统”[9]。 

以湖北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阳新布贴为例，阳新布贴的“做”——— 剪样、拼贴、缝制、刺绣等技法是非物质形态的，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物”———作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妇女婚嫁饰品，儿童穿着，庙堂蒲团、吊幡或作为艺术品的物质形态，

仅仅是展现阳新布贴文化、技艺的载体，即，“物”不能代替“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如省级非遗王寿牌子锣，其演奏所用乐器与邻近的牌子锣类乐种没有区别，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吹打类乐种基本上也没有

区别。但之所以王寿牌子锣能够区别于鄂州牌子锣、黄洲点子、新州牌子锣等其他吹打类乐种，就在于其别具一格的演奏技艺

和音乐(含曲牌及其连接)。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去掉“做”的成分，仅仅从“物”的层面来看，王寿牌子锣就与其他吹打类乐

种一样，就没有成为省级非遗的必要了。 

三、“非遗后”：任务属性选择了解决方法 

从2011年开始，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提出“非遗后”的概念，其认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基

本完成了“非遗前”时代的主要工作：非遗的鉴定、命名、抢救，四级保护体系的建立，但是，“同样在这十年，我们遭遇了

非常快速的城镇化，刚刚摸清家底的非遗全面濒危，过度商业化是非遗保护的致命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从申报转向保护的非

遗后时代，如何保护?[10]”即，非遗后时代的主要工作是非遗的保护。 

非遗的保护，从本质上讲就是非遗的传承。“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只有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才能使

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得以世代相传，不断流、不泯灭、不消亡，在自然淘汰中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或

文化模式”[11]。非遗“使他们(团体与个人)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这种认同感和历史感只有在“的行为过程中才能

生成和保持，这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在非遗前时代，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由于忽视文化重要性、只偏重于物质形态和操作行为所导致的问题。冯骥才先生经

过十余年的走访、调查，特别总结列举了由于村落(传承人)的消失、传人离开本土和文化政绩化、文化商业化等原因所导致的

非遗项目濒危、消亡的情况[12]。 

笔者在对王寿牌子锣的传承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到了王寿牌子锣的传承，其之所以能够历时几百年而不断，即便是在被

现代文明重重包裹的“城中村”的今天，仍能够继续传承，其中原因，与“他们(团体与个人)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重视“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四、新媒体在非遗后时代的有限作用 

基于上述对于新媒体的本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和非遗后时代主要工作的属性的分析，笔者认为新媒体在非遗的

保护只能够发挥有限作用。 

1、有限的记录与还原文化空间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破坏不断加剧，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

题，但是并不能阻止破坏的发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植根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基础之上，尤以人文生态为重。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出于“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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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而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新媒体利用自身的优势，如数字化的影像技术、三维场景真实再现、构建体验式交互场景平台等手段，一方面可以记录当

前状态下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在以后传承者需要的情况下，作场景的还原，为其提供了解非遗文化内涵、意蕴的原始素材，

同时也为其他有意愿了解该非遗的观众提供文化空间的素材，有助于其更好的理解该非遗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新媒体对于非遗文化操作行为的记录，有助于非遗的保存。很多关于非遗的法规、文件都有这方面的表述，如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

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13]。安徽省法制办就《安徽贫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也明确提出“对于濒危的、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项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利用文字、图片、

录音、录像等方式，将其内容、表演形式、技艺流程等记录、整理、分类、编印成图书或影音资料，建立档案，同时进行数字

化保存”[14](第14条)。 

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二者的落脚点都在于“建立档案”，进行保存，而非传承；第二，要求在记录过程中要“真实、

系统和全面”；第三，记录对象是“濒危的、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项目”。 

在新媒体的记录中，其记录、营造的非遗文化空间不可能真正的“全息记录”，也不可能“全息还原”。记录不但受制于

记录人对于文化的理解、对于时空的选择、对于非遗项目的理解，同时也受制于日益发达、但会更加发达的科技手段，更重要

的是还受制于后来传人、观赏者与记录时的文化差异和时间的隔膜。其次，对于非遗操作行为的记录，只能记录其表面，而无

法记录其内心，而“内心”是最重要的。以古琴为例，同一琴人、同样一张琴、同样的曲子、地点、技法，却没有两次完全相

同的演奏。新媒体可以记录其万载的不同，然无法记录其内在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原因，更何况如何选择与取舍记录哪一次呢?而

更重要的是，民族音乐———如“弦索乐种中三弦演奏对于神韵的追求”[15]，如何记录? 

2、利用平台，互动交流，形成非遗保护与讨论的良好氛围，以传播促传承 

对于语言性、音乐性、民俗性的非遗项目，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拟生环境，利用新媒体形成推广展示和传送，设立

常态化的动态、静态展示传播，以活态文化的方式展示非遗项目的内容，加深民众对于非遗的了解，继而加强认知。在此基础

上，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相关平台，进行传承者、专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使民众可以自主化的进行信息的选择、生产、传

播和接收，同时兼有受众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主动地建立自己个性化的信息传播生态。 

英国传统篮子制作工艺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其以手工艺品网站为平台，鼓励网络受众自己动手制作篮子，并将其照片

上传进行展示。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从网站上获得篮子制作技艺，来提高自己的篮子制作水平，从而得到赞誉。即，无形的拓

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实践的范围。“受众从简单的内容消费者演变成了一个内容的消费者兼生产者，而这正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播给受众所需要达到的效果。[16]” 

这种传媒生态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加深民众对非遗(包括作为具体项目的非遗和作为整体的非遗)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传承者、专家学者更清晰的了解民众的认识与需求，以便于有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同时，

传承者也能以此为参考，“将遗产中的精华与当代生活和文化融合起来。延续历史脉络，充实当代文化[1]”，利用非遗，弘扬文

化。 

3、辅助口传心授的传承方法 

新媒体作为数字化的媒体，可以对非遗的实践操作进行非常详尽的记录，然后通过终端设备进行场景还原的观看，甚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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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素材，设置互动场景，让观赏者或传人全方位的感受。但是，这并不能完全代替口传心授进行非遗的传承，而只能是辅助。 

以流行于鄂东南的王寿牌子锣为例。王寿牌子锣的技艺学习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口传心授”进行的。每天晚上七点钟左右，

师傅和学员集中在王寿牌子锣传习所内进行教学，九点左右结束，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请假。主要程序如下：学员首先学习

唱“工尺谱”，待曲牌唱熟后，再学习演奏。按照王恒先生的话说叫做“数学的大方向的先理论后实践，先教曲牌再教吹乐，

与学校课堂教学的形式差不多[17]”。再教唱曲牌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原汁原味，不能有任何的更改。“这种学习方法，一方面

尽可能的保留王寿牌子锣的原貌，另一方面，较好的解决了学员乐器演奏中的地域性与特色性问题，即王寿牌子锣的‘味道’。

学员在学习唱的过程中，一是熟悉并牢记谱子，但与此同时，其以最基本的地域性与特色性，如微分音程、音腔、标志性旋法

表现出来，并形成固定的审美标准”[18]。 

“非遗前”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通过新媒体深入人心。“非遗后”时代，主要工作由观念的宣传转变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由于新媒体的和非遗传承本质属性体现了信息互动传播与实践操作的相对，新媒体不可能像在“非遗前”

时代那样不可或缺，但并不代表新媒体在“非遗后”时代无所事事，其同样可以以“信息互动传播”的属性侵入“实践操作”

领域，构建良好的氛围，推动口传心授传承下实践操作的发展，发挥相对有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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